
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 
時 間 ：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上 午 九 時  

地 點 ： 本 校 雲 平 大 樓 四 樓 第 一 會 議 室  

出 席 ： 沈 清 良  洪 敏 雄  黃 煌 煇  涂 永 清  李 羅 權 （ 閔 振 發 代 ） 歐 善 惠  高  強  張 保 民  楊 明 宗  王 駿 發  廖 美 玉  

李 慶 雄  蔡 茂 松  吳 順 益  閔 振 發  吳 天 賞  李 沛 然  麥 愛 堂  朱 銘 祥  蔡 少 偉  溫 紹 炳  黃 肇 瑞  方 一 匡 （  

邱 耀 正 代 ）  賴 榮 平  郭 興 家  林 享 博 （ 何 東 波 代 ）  陸 鵬 舉  黃 明 哲  高 銘 木  廖 揚 清  陳 梁 軒  丁 國 樑   

任 眉 眉  簡 金 城  吳 萬 益 （ 劉 清 和 代 ）  孫 永 年  鄭 國 順  陳 清 惠  楊 友 任 （ 蔡 佩 倫 代 ）  葉 才 明  潘 偉 豐   

范 光 棣  鄭 芳 田  黎 煥 耀  簡 伯 武  張 文 昌 （ 簡 伯 武 代 ）  賴 明 德  李 俊 璋 （ 曾 蕓 梃 代 ）  蔡 志 方  張 德 榮   

柯 慧 貞  葉 正 蓉  黃 天 祐  戴   謙  蘇 益 仁  徐 德 航  林 怡 君  施 闈 信  

列 席 ： 賴 明 亮  陸 偉 明  吳 植 森  龔 梓 燦  劉 寧 洲  嚴 秀 夫  楊 毓 民  李 明 輝  王 善 興  

主 席 ： 李 教 務 長 建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王 善 興  

甲 、  報 告 事 項  

壹 、 報 告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決 議 案 執 行 情 形 （ 附 件 一 ）  

貳 、 主 席 報 告 ：  

上 次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修 改 學 則 有 關 學 生 緩 繳 學 分 費 ， 需 加 收 延 滯 金 問 題 ， 引 起 學 生 強 烈 反 應 ， 因 反 應 時 間 正 值 本 處 辦

理 碩 士 班 招 生 考 試 期 間 ， 處 理 上 稍 有 延 緩 ， 還 請 諒 解 。 學 生 召 開 記 者 會 乙 事 ， 則 稍 嫌 草 率 ， 理 應 循 正 常 程 序 ， 由 學 生 會

提 案 到 教 務 會 議 來 討 論 解 決 才 是 ， 希 望 學 生 代 表 能 落 實 做 好 學 校 與 學 生 間 的 溝 通 橋 樑 ， 為 使 學 生 代 表 能 充 分 參 與 教 務 會

議 ， 以 後 教 務 會 議 開 會 時 間 將 避 開 學 生 期 末 考 試 時 間 。  

參 、 各 單 位 報 告 ：  

電 算 中 心 ：  

網 路 教 學 是 目 前 教 學 發 展 的 趨 勢 ， 為 方 便 老 師 製 作 網 路 教 材 ， 電 算 中 心 成 立 了 網 路 教 材 製 作 中 心 ， 提 供 各 項 軟 、 硬 體 設

備 出 借 ， 並 將 於 六 月 十 四 日 下 午 舉 辦 說 明 會 ， 請 各 主 管 踴 躍 參 加 。  

圖 書 館 ：  

本 校 公 元 二 ０ ０ ０ 年 期 刊 訂 閱 作 業 在 近 期 內 即 將 進 行 ， 請 各 系 所 惠 予 配 合 。 下 年 度 期 刊 訂 閱 將 有 一 點 小 改 變 ， 在 本 月 初

邀 請 中 正 、 中 山 大 學 進 行 討 論 期 刊 聯 合 訂 閱 作 業 ， 核 心 期 刊 各 校 自 行 訂 閱 ， 非 核 心 期 刊 三 校 訂 閱 一 份 即 可 ， 透 過 館 際 合



作 機 制 及 配 套 措 施 ， 將 提 供 所 需 期 刊 免 費 影 印 並 在 三 天 內 完 成 ， 藉 以 節 約 經 費 ， 且 得 到 滿 意 的 服 務 。  
肆 、 教 務 處 各 組 重 要 工 作 報 告 ：  

註 冊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博 士 班 入 學 考 試 ，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開 始 辦 理 ， 請 依 限 於 六 月 十 五 日 前 將 總 成 績 登 記 表 擲 送 本 組 彙 辦 。  

二 、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大 學 推 薦 甄 選 招 生 簡 章 調 查 作 業 ， 即 將 開 始 ， 本 年 申 請 入 學 簡 章 亦 擬 一 併 作 業 ， 有 關 其 招 生 名 額 、 推

薦 條 件 及 甄 試 項 目 等 ， 請 各 學 系 預 為 準 備 。  

課 務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本 校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將 實 施 多 項 變 革 ， 本 組 於 近 日 內 將 發 函 全 校 教 師 週 知 ， 亦 請 各 位 主 管 於 本 學 期 末 或 下 學 期 開

學 前 之 系 所 務 會 議 告 知 各 位 教 師 注 意 配 合 。  

１ ． 上 課 作 息 時 間 調 整 為 上 午 第 一 節 （ 八 時 十 分 至 九 時 ） 至 下 年 第 九 節 （ 五 時 十 分 至 六 時 ） ， 均 為 每 小 時 十 分 開 始

上 課 ， 整 點 結 束 。 進 修 推 廣 部 （ 夜 間 部 ） 亦 調 整 為 下 午 六 時 十 分 至 十 時 共 四 節 ， 每 節 間 隔 十 分 鐘 。  

２ ． 教 師 於 校 內 外 學 分 班 、 非 學 分 班 、 空 大 、 空 專 、 附 工 補 校 及 進 修 推 廣 部 （ 夜 間 部 ） 等 上 課 鐘 點 數 ， 均 需 合 併

於 全 學 年 總 授 課 時 數 計 算 ， 並 受 全 學 年 不 得 超 授 十 六 鐘 點 之 限 制 。  

３ ． 各 系 所 需 訂 定 「 研 究 生 畢 業 論 文 審 查 委 員 聘 任 程 序 辦 法 」 ， 送 教 務 處 備 查 後 ， 始 能 辦 理 研 究 生 畢 業 論 文 考 試 程

序 。  

４ ． 上 課 時 間 表 一 經 排 定 ， 除 因 停 開 、 教 師 異 動 等 特 殊 情 形 外 ， 不 得 任 意 調 課 。 若 需 調 課 ， 必 須 任 課 教 師 與 全 部

選 課 學 生 簽 名 確 認 ， 經 系 所 主 管 核 准 後 始 能 調 課 。  

二 、 本 校 每 學 年 鐘 點 費 之 發 放 ， 從 本 組 作 業 完 成 ， 復 經 會 計 、 人 事 及 進 修 推 廣 部 、 出 納 組 等 單 位 覆 核 ， 費 時 約 三 週 。 為

提 升 服 務 品 質 ， 本 組 將 於 近 日 內 ， 邀 集 相 關 單 位 協 商 縮 短 鐘 點 費 發 放 流 程 方 案 。  

三 、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大 學 聯 招 台 南 （ 一 ） 考 區 共 有 八 八 六 二 名 考 生 ， 大 致 與 去 年 相 當 。 自 本 年 度 起 本 校 不 再 設 立 考 場 ， 改

為 分 別 設 於 台 南 一 中 、 台 南 二 中 、 台 南 女 中 、 家 齊 女 中 、 長 榮 中 學 等 五 個 分 區 。 請 各 系 所 推 薦 教 師 協 助 監 考 時 ，

勿 指 定 監 考 人 員 於 某 一 特 定 分 區 監 考 ， 監 考 人 員 之 試 場 分 配 由 本 組 統 籌 調 派 。 另 本 校 轉 學 考 各 項 命 題 、 試 場 配 置

監 考 亦 將 於 近 日 作 業 ， 請 各 系 所 密 切 配 合 。  

學 服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獲 得 國 科 會 研 究 獎 勵 費 名 單 已 審 定 ， 本 校 共 有 351 位 教 師 獲 獎 ， 其 中 傑 出 獎 14 人 ， 甲 種 318 人 ， 乙



種 19 人 。  
二 、 本 校 八 十 八 年 度 「 校 友 傑 出 成 就 獎 」 、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「 教 學 特 優 教 師 」 二 項 選 拔 ， 將 於 六 月 中 旬 召 開 選 拔 委 員 會 議

作 業 ， 請 各 院 儘 速 將 候 選 人 資 料 送 交 本 組 彙 辦 。  

三 、 本 校 與 「 國 立 自 然 科 學 博 物 館 」 、 「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」 分 別 簽 訂 學 術 合 作 辦 法 ， 業 經 教 育 部 同 意 備 查 。 該 辦 法 已 公 告

於 本 組 網 頁 ， 並 E-mail 至 各 院 、 系 所 、 人 事 室 。  

四 、 國 科 會 第 三 十 八 屆 （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） 補 助 科 學 與 技 術 人 員 國 外 短 期 研 究 案 ， 本 校 共 有 35 位 教 師 提 出 申 請 。  

出 版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 校 刊 一 八 九 期 預 定 在 六 月 上 旬 出 版 ， 一 九 ０ 期 校 刊 已 開 始 接 受 稿 件 ， 希 望 各 單 位 踴 躍 投 稿 。  

二 、  學 報 至 今 共 有 三 十 二 篇 投 稿 ， 其 中 科 技 醫 學 、 人 文 科 學 類 各 十 六 篇 ， 目 前 正 陸 續 辦 理 送 審 作 業 中 。  

三 、  本 （ 八 十 八 ） 年 度 中 英 文 概 況 將 於 六 月 份 先 隨 函 發 至 各 單 位 ， 請 各 單 位 惠 予 費 心 更 新 ， 其 中 英 文 概 況 ， 讀 者 迭 有 反

應 錯 誤 不 少 ， 因 此 煩 請 各 系 （ 所 ） 央 請 一 名 英 文 造 詣 良 好 之 教 授 協 助 ， 利 用 Microsoft Word 之 類 的 電 腦 工 具 ， 偵

別 拼 字 及 文 法 上 的 錯 誤 ， 俾 將 錯 誤 減 至 最 低 。  

四 、  本 組 已 出 版 圖 書 「 蘇 雪 林 作 品 集 日 記 卷 」 、 「 征 戰 與 棄 守 」 、 「 唐 代 論 文 集 」 ， 迄 今 已 分 別 賣 出 十 五 套 、 三 十 五 冊 、 五

冊 。  

伍 、 討 論 事 項 ：  

 

第 一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辦 理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第 七 條 ， 請   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本 修 正 條 文 經 提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日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， 決 議 「 暫 予 保 留 」 。  

二 、 本 處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六 日 教 註 字 第 六 ０ 號 函 請 各 學 系 提 供 卓 見 ， 結 果 回 復 本 處 意 見 調 查 表 者 三 十 票 ， 其 中 同 意 本 處

草 案 者 二 十 三 票 ， 無 意 見 者 五 票 ， 護 理 學 系 建 議 ， 申 請 期 限 及 辦 理 甄 試 者 均 延 長 為 二 個 月 辦 理 完 竣 。  

三 、 現 行 條 文 及 擬 修 正 條 文 如 左 列 ， 敬 請 討 論 ：  

 

 



 

   現    行    條      文  

 

 擬      修       正     條      文  

 

  說                  明  

 

第 七 條  抵 免 學 分 之 申 請 ， 應 於 入 學 註  

       冊 選 課 時 一 併 辦 理 ， 並 應 繳 驗  

       （ 交 ） 原 校 修 讀 之 成 績 單 ， 必  

       要 時 可 採 取 甄 試 方 式 認 定 其 程  

       度 及 決 定 是 否 可 以 抵 免 。 須 甄  

       試 及 格 始 可 抵 免 之 科 目 ， 則 應  

       於 選 課 截 止 前 辦 理 完 竣 。  

 

 

 

 

第 七 條  申 請 抵 免 學 分 之 期 限 及 程 序 ：  

（ 一 ） 申 請 期 限 ： 申 請 抵 免 學 分 應  

於 入 學 或 轉 系 通 過 之 當 學 期  

註 冊 日 （ 以 行 事 曆 為 準 ） 截  

止 起 一 個 月 內 提 出 ； 逾 期 者  

甲 案 ： 申 請 抵 免 學 分 概 以 得 承  

認 學 分 數 之 三 分 之 二 為 上 限 。

（ 教 務 處 ）  

乙 案 ： 視 為 自 動 放 棄 。 （ 水 利  

系 ）  
（ 二 ） 申 請 程 序 ： 請 於 申 請 期 限 內  

至 教 務 處 註 冊 組 領 取 抵 免 學  
分 承 認 表 ， 再 至 各 學 系 （ 所  

） 辦 理 並 應 繳 驗 （ 交 ） 原 校  

修 讀 之 成 績 單 及 修 業 （ 或 轉 學 ）

證 明 書 ， 必 要 時 可 採 取  

甄 試 方 式 認 定 其 程 度 及 決 定  

是 否 可 以 抵 免 。  

須 甄 試 及 格 始 可 抵 免 之 科 目  

， 則 應 於 註 冊 日 （ 以 行 事 曆  

為 準 ） 截 止 起 至 多 二 個 月 內  

辦 理 完 竣 。  

 

一 、 現 行 條 文 對 申 請 期 限 及 程 序  

規 定 不 明 確 ， 致 解 釋 有 所 不  

同 。  

二 、 明 訂 申 請 期 限 及 程 序 ， 利 於  

學 生 及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申 請 及  

作 業 ， 以 減 少 爭 議 。  

三 、 辦 理 甄 試 之 期 限 ， 至 多 二 個  

月 內 辦 理 完 竣 。  

四 、 通 過 後 ，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 

實 施 。  

 



決 議 ： 經 討 論 表 決 ， 第 七 條 第 一 款 採 乙 案 （ 視 為 自 動 放 棄 ） ， 其 餘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第 二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學 則 第 三 十 二 條 有 關 本 校 學 生 於 肄 業 期 間 出 國 ， 學 業 與 學 籍 之 處 理 第 五 項 之 規 定 ， 現 行 條 文 與 擬 修 正 條 文

對 照 表 如 說 明 ， 請  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近 有 學 生 以 「 台 積 電 交 換 學 生 」 名 義 出 國 ， 依 規 定 需 在 對 方 學 校 註 冊 上 課 ， 一 年 所 需 費 用 約 七 十 至 八 十 萬 元 間 。  

二 、 另 依 本 校 規 定 ， 出 國 期 間 為 要 維 持 學 籍 必 須 註 冊 繳 費 ， 由 於 同 時 需 要 二 校 註 冊 繳 費 ， 費 用 較 大 ， 影 響 學 生 申 請 意 願 。 

三 、 經 工 學 院 簽 請 可 否 免 繳 學 雜 費 ， 校 長 核 示 ， 交 換 學 生 為 發 展 趨 勢 ， 宜 就 公 平 性 通 案 考 慮 。  

四 、 現 行 條 文 與 擬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如 后 ：  

 

 

 條   次  

 

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 文  

 

  擬     修   正    條    文    

 

 第 三 十 二 條  

    五  

 

 

 

 

   本 校 學 生 未 辦 理 休 學 申 請 出 國 仍 須 辦 理 註 冊  

 依 規 定 繳 費 （ 寒 暑 假 期 間 免 ） ， 出 國 期 間 影 響  

 註 冊 選 課 者 ， 須 委 託 他 人 辦 理 註 冊 選 課 ； 影 響  

 學 期 考 試 者 ， 得 准 返 校 及 補 行 考 試 。  

 

  本 校 學 生 未 辦 理 休 學 申 請 出 國 ， 除 合 約 另 有 規 定 依  

 其 規 定 ， 或 情 形 特 殊 經 專 案 簽 准 外 ， 仍 須 辦 理 註 冊  

 依 規 定 繳 費 （ 寒 暑 假 期 間 免 ） 。 出 國 期 間 為 一 學 期 或  

 一 學 年 者 ， 本 校 不 須 辦 理 選 課 ， 否 則 仍 須 選 課 。 出  

 國 期 間 影 響 註 冊 選 課 者 ， 須 委 託 他 人 辦 理 註 冊 選 課  

 ； 影 響 學 期 考 試 者 ， 得 准 返 校 後 補 行 考 試 。  

 

  

  

五 、 通 過 後 陳 報 教 育 部 核 備 ，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， 進 修 推 廣 部 比 照 辦 理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

第 三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 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學 則 第 八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， 請  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現 行 規 定 學 生 未 依 規 定 期 限 繳 納 各 項 學 分 費 差 額 須 加 收 延 誤 金 ， 因 公 告 不 夠 週 延 ， 及 學 生 反 應 延 誤 金 比 例 過 重 ， 反 應

強 烈 。  

二 、 依 校 長 指 示 ， 加 收 延 誤 金 ， 並 非 妥 善 之 辦 法 ， 應 研 議 改 以 警 告 或 接 受 勞 動 服 務 兼 具 教 育 與 懲 罰 。  

三 、 現 行 條 文 與 擬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如 左 請 討 論 。  

 

   現       行       條        文  

 

 

   擬     修     正      條     文  

第 八 條  本 校 學 生 於 每 學 期 開 學 之 始 ， 須 依 照 下 列 規 定  

       辦 理 繳 費 、 註 冊 、 選 課 等 手 續 ：  

一 、  繳 費 、 註 冊 ： 各 生 應 按 照 規 定 期 限 內 繳  

     納 各 項 費 用 後 ， 向 註 冊 組 辦 理 註 冊 登 記  

     ， 始 完 成 註 冊 。 未 依 限 完 成 註 冊 者 ， 視  

     同 逾 期 未 註 冊 即 令 退 學 。  

 每 學 期 補 改 棄 選 截 止 後 ， 學 生 應 依 規 定  

 期 限 補 繳 各 項 學 分 費 差 額 ， 逾 期 者 依 左 列  

 方 式 處 理 ：  

（ 一 ） 於 每 學 期 之 學 期 考 試 一 個 月 前 繳 納 者

加 收 各 項 費 用 延 誤 金 十 五 ％ 。  

（ 二 ） 於 每 學 期 之 學 期 考 試 開 始 後 繳 納 者 加

收 各 項 費 用 延 誤 金 二 十 ％ ， 否 則 其 延  

誤 金 累 加 至 次 學 期 之 各 , 項 費 用 一 併

繳  

納 ， 如 為 應 屆 畢 業 生 ， 則 扣 發 其 畢 業

證 書 。  

 

第 八 條  本 校 學 生 於 每 學 期 開 學 之 始 ， 須 依 照 下 列 規 定  

       辦 理 繳 費 、 註 冊 、 選 課 等 手 續 ：  

一 、 繳 費 、 註 冊 ： 各 生 應 按 照 規 定 期 限 內 繳  

     納 各 項 費 用 後 ， 向 註 冊 組 辦 理 註 冊 登 記  

     ， 始 完 成 註 冊 。 未 依 限 完 成 註 冊 者 ， 視  

     同 逾 期 未 註 冊 即 令 退 學 。  

 每 學 期 補 改 棄 選 日 期 截 止 後 ， 學 生 應 依 規 定

期 限 補 繳 各 項 學 分 費 差 額 ， 逾 期 者 依 左 列  

 方 式 處 理 ：  

（ 一 ） 當 學 期 均 須 接 受 勞 役 五 小 時 由 學 務 處

管 制 執 行 。 經 考 核 如 未 出 席 二 小 時

（ 含 ） 以 內 者 簽 請 學 務 處 予 以 申 誡 處

分 ， 超 過 二 小 時 者 簽 請 學 務 處 予 以 記

小 過 處 分 。  

（ 二 ） 未 繳 之 各 項 學 分 費 差 額 累 加 至 次 學 期  

      之 各 項 費 用 一 併 繳 納 。 如 為 應 屆 畢 業  

      生 ， 繳 畢 前 扣 發 其 畢 業 證 書 。  

 



四 、 通 過 後 陳 報 教 育 部 核 備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， 進 修 推 廣 部 比 照 適 用 。  
決 議 ： 併 入 第 四 案 討 論 。  

 
第 四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生 會  

案 由 ： 學 則 第 八 條 修 訂 提 案 。  

說 明 ： （ 略 ）  

建 議 ： 同 學 在 繳 費 截 止 日 後 仍 未 繳 費 ， 則 不 予 承 認 其 學 分 數 ， 同 學 於 期 末 考 前 至 註 冊 組 填 寫 未 繳 費 課 程 確 認 單 ， 確 認 未 繳 學

分 費 的 課 程 。 註 冊 組 於 同 學 成 績 單 上 ， 註 明 同 學 該 學 分 ， 因 未 繳 學 分 費 ， 而 不 予 承 認 。 未 填 確 認 單 者 由 成 績 單 中 從 後

扣 起 學 分 ， 扣 足 其 未 繳 學 分 費 相 對 學 分 數 為 止 ， 並 在 成 績 單 上 註 明 ， 方 式 與 填 寫 確 認 單 相 同 。 流 程 圖 如 附 件 。  

決 議 ： 學 生 在 繳 費 截 止 日 後 仍 未 繳 費 ， 則 不 予 承 認 其 學 分 數 ， 處 理 方 式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不 再 受 理 補 繳 各 項 學 分 費 差 額 ， 學 生 須 在 規 定 日 期 內 至 註 冊 組 填 寫 未 繳 費 科 目 確 認 單 以 註 銷 該 科 目 及 學 分 數 ； 未

填 寫 確 認 單 者 ， 如 能 判 別 未 繳 費 之 科 目 及 學 分 數 者 由 註 冊 組 主 動 註 銷 其 科 目 及 學 分 數 ； 無 法 判 別 者 再 依 學 生 選 課

明 細 表 中 從 後 扣 起 ， 扣 足 其 未 繳 學 分 費 相 對 科 目 數 為 止 ， 學 生 不 得 提 出 異 議 。  

（ 二 ） 如 因 註 銷 科 目 及 學 分 數 致 延 伸 有 關 學 籍 事 宜 ， 依 學 則 規 定 辦 理 。  

 

第 五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本 校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招 生 考 試 辦 理 面 試 作 業 要 點 草 案 ， 請    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目 前 本 校 辦 理 多 項 招 生 入 學 考 試 ， 面 試 已 成 為 其 中 考 試 項 目 之 一 ， 為 使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於 辦 理 面 試 時 ， 能 有 所 依 據 可 供

參 考 ， 特 訂 定 本 作 業 要 點 ， 並 經 提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日 八 十 七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， 決 議 請 彙 集 各 單 位 意

見 ， 先 提 招 生 策 略 研 究 小 組 討 論 後 ， 再 提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。  

二 、 本 處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六 日 （ 八 十 八 ） 教 註 字 第 六 ０ 號 函 請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提 供 卓 見 ， 經 彙 整 意 見 後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

四 日 再 提 本 校 招 生 策 略 研 究 小 組 討 論 修 正 。  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（ 附 件 二 、 三 ） 。  

 



第 六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課 務 組  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師 請 假 補 課 、 代 課 規 定 及 鐘 點 費 核 計 辦 法 」 第 一 條 及 第 三 條 ， 請 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據 教 育 部 87.9.1 台 (87) 高 ( 二 ) 字 第 八 七 ０ 九 七 七 五 六 號 函 及 公 務 人 員 請 假 規 則 辦 理 。  

二 、 前 項 來 文 函 示 各 校 停 止 適 用 「 國 立 大 專 院 校 教 師 請 假 代 課 鐘 點 費 注 意 事 項 」 ， 並 應 自 行 訂 定 嚴 謹 之 規 定 ， 經 各 校 教 師

評 審 委 員 會 及 教 務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後 實 施 。  

三 、 本 案 業 經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本 校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五 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， 提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。  

擬 辦 ： 通 過 後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（ 附 件 四 ） 。  

 

第 七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 

案 由 ： 新 訂 「 本 校 聘 請 兼 任 專 家 擔 任 教 學 辦 法 」 ， 請  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本 校 八 十 六 學 年 度 第 五 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決 議 ： 請 人 事 室 就 「 兼 任 專 家 」 之 聘 任 資 格 、 比 照 等 級 ， 參 照 現 行 法 令 規 定

研 擬 相 關 辦 法 提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。  

二 、 本 案 經 本 校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五 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討 論 通 過 ， 經 陳 奉 校 長 核 示 ： 請 提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。  

三 、 教 育 部 函 頒 之 「 大 學 聘 任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擔 任 教 學 辦 法 」 如 附 件 ， 請 參 閱 。  

辦 法 ： 討 論 通 過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（ 附 件 五 ） 。 有 關 ： （ １ ） 名 稱 問 題 （ ２ ） 必 要 時 得 聘 為 專 任 （ ３ ） 隨 聘 任 年 資 之 增 長 ， 是 否 可 以 改 聘 較 高 職 級

問 題 ， 建 議 再 提 校 教 評 會 討 論 。  

 

第 八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圖 書 館  

案 由 ： 擬 局 部 延 長 普 通 閱 覽 室 ( Ｋ 館 ) 開 放 時 間 ，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學 生 會 迭 有 建 議 「 Ｋ 館 24 小 時 」 ， 並 有 企 劃 書 ， 見 附 件 八 。  



二 、 據 本 館 了 解 現 有 臺 大 、 交 大 、 中 央 、 淡 大 等 四 所 大 學 圖 書 館 之 自 習 室 24 小 時 開 放 ， 其 中 臺 大 、 交 大 設 門 禁 刷 卡 管 理 。 
三 、 本 校 Ｋ 館 有 Ｋ １ 及 Ｋ ２ 兩 處 ， 目 前 開 放 時 間 每 天  ７ ： ０ ０  -- ２ ３ ： ０ ０ ， 若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， 首 重 安 全 ， 將 請 學 校

加 裝 警 鈴 及 設 巡 邏 箱 ， 並 加 派 工 讀 生 管 理 。  

方 案 ： １ ． 同 意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：  
ａ ． 學 期 期 間 部 份 24 小 時 開 放 ， 寒 暑 假 開 放  ７ ： ０ ０  -- ２ ３ ： ０ ０ 。  

ｂ ． 學 校 考 試 當 週 及 其 前 兩 週 才 全 部 24 小 時 開 放 ， 平 常 開 放  ７ ： ０ ０  -- ２ ３ ： ０ ０ 。  

      ２ ． 維 持 現 行 開 放 時 間 。      

決 議 ： 同 意 圖 書 館 試 辦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， 有 關 開 放 之 空 間 由 圖 書 館 彈 性 規 劃 運 用 ， 並 妥 辦 安 全 及 其 配 套 措 施 。  

 

第 九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進 修 推 廣 部  

案 由 ： 已 服 役 者 ， 得 免 修 軍 訓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本 案 經 進 修 推 廣 部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部 務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。  

決 議 ： 維 持 現 行 軍 訓 室 辦 理 抵 免 方 式 。  

 

第 十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生 會  

 

主 旨 ： 擬 請  本 校 修 正 相 關 之 研 究 生 獎 、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由 於 本 年 度 新 實 施 之 研 究 生 獎 、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， 已 造 成 本 校 研 究 生 實 際 獲 得 之 助 學 金 金 額 懸 殊 ， 與 教 育 部 原 先 立 意

之 教 育 資 源 公 平 合 理 分 配 有 相 違 背 ， 並 影 響 大 部 份 研 究 生 之 相 關 權 益 。 依 據 本 校 新 制 定 之 研 究 生 獎 助 學 金 發 放 辦 法 ，

對 於 本 校 無 大 學 部 或 無 法 支 援 學 校 大 學 部 相 關 通 識 課 程 教 學 工 作 之 系 所 ， 其 研 究 生 之 獎 助 學 金 與 有 大 學 部 或 支 援 學 校

大 學 部 相 關 通 識 課 程 教 學 工 作 之 系 所 其 研 究 生 ， 相 較 之 下 ， 實 際 所 得 之 獎 助 學 金 差 異 甚 大 ， 此 情 形 尤 以 工 學 院 最 為 嚴

重 。  



二 、 若 以 工 學 院 之 製 造 工 程 研 究 所 為 例 ， 全 所 目 前 所 分 配 之 研 究 生 助 學 金 名 額 僅 剩 六 名 （ 全 所 學 生 共 三 十 六 名 ） ， 每 人 所

分 配 之 助 學 金 金 額 僅 為 原 來 之 六 分 之 一 。 其 餘 六 分 之 五 部 分 則 由 學 校 挪 撥 至 其 他 支 援 大 學 部 相 關 通 識 課 程 教 學 工 作 之

系 所 。 此 方 式 造 成 犧 牲 大 部 分 學 生 權 益 而 獨 厚 少 部 份 學 生 之 情 形 發 生 ， 且 造 成 學 生 對 學 校 行 政 程 序 之 質 疑 。  

三 、 學 生 會 接 受 工 學 院 研 究 生 之 陳 情 ， 決 定 向 校 方 爭 取 研 究 生 之 權 益 ， 以 使 本 校 全 體 學 生 能 夠 分 配 公 平 合 理 的 教 育 資 源 。 

四 、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本 校 研 究 生 助 學 金 分 配 表 如 附 件 。  

辦 法 ：  

一 、 建 議 各 研 究 所 之 助 學 金 名 額 應 配 基 本 分 配 額 至 少 達 全 所 之 30 ％ 。  

二 、 各 系 所 應 提 撥 一 定 比 例 之 助 學 金 名 額 ， 供 其 他 系 所 之 優 秀 研 究 生 申 請 。 並 公 開 其 申 請 作 業 流 程 ， 以 符 合 公 平 之 原 則 。 

決 議 ： 併 同 第 十 一 案 討 論 。  

 

第 十 一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工 學 院  

案 由 ： 建 請 研 修 本 校 研 究 生 獎 、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， 提 請 ，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依 據 本 院 第 九 十 四 次 院 務 會 議 決 議 案 辦 理 ， 並 依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本 院 「 研 究 生 獎 、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研 修 小 組 」 第 二

次 會 議 紀 錄 ， 研 提 本 案 。  

辦 法 ： 針 對 本 校 研 究 生 獎 、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第 六 條 ， 謹 提 出 五 項 修 訂 意 見 ， 分 述 如 左 ：  

一 、 為 配 合 各 研 究 所 招 收 優 秀 之 研 究 生 ， 建 議 各 研 究 所 助 學 金 應 有 基 本 分 配 額 。 故 建 議 各 系 所 之 分 配 助 學 金 名 額 至 少 達 全

所 30% 以 上 ， 以 吸 引 高 素 質 同 學 報 考 。  

二 、 請 將 第 四 款 研 究 所 講 義 課 降 為 60 人 分 ， 實 驗 及 實 習 課 降 為 40 人 分 。  

三 、 請 將 第 五 款 校 控 部 份 支 援 基 礎 學 科 ， 與 已 於 第 三 款 部 份 重 複 分 配 給 擔 任 基 礎 學 科 教 學 之 系 所 比 例 ， 從 13% 降 為 10% 。  

四 、 建 議 將 第 三 款 「 ． ． 以 八 倍 教 師 數 ． ． 為 上 限 」 乙 節 適 度 提 高 ， 以 因 應 熱 門 系 所 合 理 發 展 。  

五 、 建 議 取 消 有 關 「 各 系 每 新 聘 助 教 乙 名 ， 即 減 少 助 學 金 名 額 四 名 」 之 未 成 文 規 定 。  

決 議 ： 教 務 處 將 參 考 所 提 意 見 ， 做 整 體 性 之 研 擬 修 訂 。  

 

陸 、 臨 時 動 議 ： （ 無 ）  

柒 、 散 會 ： ： 中 午 十 二 時 五 十 分  



附 件 一  

 

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（ 88.04.02 ） 決 議 案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表  

案 次       決      議      摘      要   執      行      情      形   提 案 單 位  

一  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本 校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招 生 考 試 辦 理 面 試 作 業 要 點 草 案  

決 議 ： 請 彙 集 各 單 位 意 見 ， 先 提 招 生 策 略 研 究 小 組 討 論 後 ， 再 提 教 務 會 議

討 論 。  

 照   決   議   辦   理  註   冊   組  

二 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辦 理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第 七 條 。  

決 議 ： 本 案 暫 予 保 留 。  

 經 函 請 各 學 系 提 供 卓 見 ，  

 彙 整 提 本 次 會 議 討 論 。  

註   冊   組  

三 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外 國 學 生 入 學 辦 法 」 部 份 條 文  

決 議 ：  

一 、 討 論 通 過 ， 報 請 教 育 部 備 查 後 ， 自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二 、 請 語 言 中 心 中 文 組 擬 定 課 程 規 定 及 通 過 標 準 ， 提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。  

 入 學 辦 法 已 報 部 核 備 ， 自 八 十  

 九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 課 程 規 定 及 通 過 標 準 尚 研 擬 中     

 ，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提 案  討 論 。  

註   冊   組  

四 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辦 理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逕 行 修 讀 博 士 學 位 作 業 規 定 第 二 條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 照   案   辦   理  註   冊   組  

五 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學 生 選 課 須 知 及 作 業 流 程 有 關 志 願 選 項 課 程 補 改 棄 選 之

規 定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，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 照   案   辦   理  註   冊   組  

六  

案 由 ： 擬 修 定 本 校 教 師 授 課 鐘 點 原 則 及 「 超 授 鐘 點 費 」 、 「 論 文 指 導 費 」 計

支 要 點 、 教 師 授 課 不 足 處 理 辦 法 及 教 師 彈 性 調 整 授 課 時 數 辦 法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照   案   辦   理  課   務   組  

七  

案 由 ： 擬 請 由 各 系 （ 所 ） 訂 定 研 究 生 畢 業 論 文 審 查 委 員 聘 任 程 序 辦 法  

決 議 ： 經 討 論 表 決 通 過 ， 由 各 系 （ 所 ） 務 會 議 自 訂 辦 法 送 教 務 處 備 查 ， 並

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 照   決   議   辦   理  課   務   組  

八  案 由 ： 擬 檢 討 本 校 各 系 所 申 請 調 課 作 業 處 理 原 則 ， 請 討 論 。   照   決   議   辦   理  課   務   組  



決 議 ： 通 過 ， 照 擬 辦 辦 理 。  
擬 辦 ：  

一 、 每 學 期 上 課 時 間 表 排 定 送 印 後 ， 除 因 停 開 、 教 師 異 動 或 特 殊 情 形 外 ， 均 不 得 任

意 調 課 ， 若 需 調 整 ， 須 任 課 教 師 及 修 課 學 生 簽 名 確 認 ， 經 系 所 主 管 簽 章 後 始

得 提 出 調 課 申 請 。  

二 、 除 臨 時 性 補 課 外 ， 不 得 調 整 至 夜 間 上 課 ， 可 多 加 利 用 第 N 節 ， 課 務 組 將 適 時 至

各 系 所 實 際 了 解 上 課 情 形 。  

三 、 通 過 後 自 八 十 八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並 發 函 全 校 師 生 週 知 。  

九  

案 由 ： 是 否 同 意 進 修 推 廣 部 之 學 生 至 日 間 部 修 讀 課 程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經 討 論 同 意 進 修 推 廣 部 之 學 生 至 日 間 部 修 讀 課 程 ， 其 規 範 如 說 明 四 。 

說 明 四 ： 經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六 日 部 務 會 議 通 過 修 改 學 則 第 九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如 下 ： 「 進 修

推 廣 部 各 學 系 視 其 本 身 條 件 ， 辦 理 進 修 推 廣 部 學 生 在 日 間 部 修 習 學 分 ， 在 日

間 部 每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數 ， 以 不 超 過 該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數 之 三 分 之 一 為 原 則 」 。  

 照   決   議   辦   理  進 修 推 廣 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 作 二  

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各 學 系 ( 所 ) 招 生 考 試 辦 理 面 試 作 業 要 點  



88.06.02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 
一 、 為 使 本 校 各 學 系 ( 所 ) 能 在 維 護 可 信 度 、 正 確 有 效 及 經 濟 考 量 下 ， 並 秉 公 開 、 公 平 、 公 正 之 原 則 ， 審 慎 辦 理 面 試 作 業 ， 特 訂 定 本 作 業 要 點 。  

二 、 各 學 系 ( 所 ) 應 於 辦 理 面 試 二 週 前 成 立 面 試 委 員 會 ， 研 商 面 試 作 業 細 節 。  

三 、 面 試 委 員 會 委 員 之 成 員 為 學 士 班 由 校 內 外 講 師 以 上 教 師 至 少 三 人 ， 碩 士 班 由 校 內 外 助 理 教 授 以 上 教 師 至 少 三 人 ， 博 士 班 由 校 內 外 助 理 教 授 以

上 教 師 至 少 五 人 組 成 。 面 試 委 員 由 各 學 系 ( 所 ) 主 任 ( 所 長 ) 推 薦 ， 陳 請 校 長 聘 請 之 ， 並 由 主 任 ( 所 長 ) 擔 任 主 席 。  

校 外 委 員 之 人 數 不 得 多 於 校 內 委 員 人 數 。  

四 、 面 試 委 員 會 職 掌 如 下 ：  

( 一 ) 確 立 面 試 目 的 。  

( 二 ) 決 定 面 試 方 式 。  

( 三 ) 研 擬 面 試 題 目 。  

( 四 ) 安 排 面 試 場 地 及 流 程 。  

( 五 ) 公 告 考 生 面 試 場 次 及 時 間 。  

( 六 ) 維 持 考 場 秩 序 。  

( 七 ) 收 集 考 生 成 績 並 進 行 統 計 。  

有 關 第 四 點 補 充 說 明 請 參 考 附 件 。  

五 、 評 分 標 準 由 各 學 系 ( 所 ) 自 訂 。 如 有 考 生 為 面 試 委 員 之 指 導 學 生 ， 該 面 試 委 員 應 迴 避 評 分 。  

六 、 各 學 系 ( 所 ) 學 士 班 ( 含 推 薦 甄 試 及 申 請 入 學 ) 及 碩 士 班 一 般 考 試 之 面 試 成 績 評 定 後 ， 送 請 各 該 學 系 ( 所 ) 試 務 人 員 登 錄 於 面 試 成 績 冊 ， 轉 送 教 務

處 彙 整 ， 再 由 教 務 處 依 考 試 項 目 （ 筆 試 、 面 試 、 審 查 ） 所 佔 比 例 核 計 總 成 績 ， 提 請 招 生 委 員 會 討 論 決 定 錄 取 標 準 。  

碩 士 班 甄 試 及 博 士 班 之 面 試 成 績 評 定 後 ， 送 請 各 該 學 系 ( 所 ) 依 考 試 項 目 ( 筆 試 、 面 試 、 審 查 ) 所 佔 比 例 核 計 總 成 績 ， 並 推 薦 錄 取 名 額 提 招 生 委

員 會 複 審 。 前 項 作 業 事 宜 請 參 閱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招 收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共 同 注 意 事 項 」 辦 理 。  

七 、 本 作 業 要 點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施 行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 

 

 

 

 

附 件 三  

面 試 作 業 要 點 補 充 說 明  



一 、 確 定 面 試 目 的  
首 先 應 根 據 工 作 分 析 （ Job analysis ） 的 概 念 ， 分 析 就 讀 本 系 所 所 需 具 備 的 能 力 或 特 質 ， 其 中 不 能 由 傳 統 筆 試 篩 選 者 ， 可 能 適 合 由 面 試 進 行 。

一 般 包 括 了 解 學 生 的 科 系 興 趣 、 邏 輯 思 考 能 力 、 表 達 能 力 、 操 作 能 力 等 。  

二 、 決 定 面 試 方 式  

（ 一 ） 面 試 時 間 ： 在 維 護 可 信 度 、 正 確 有 效 的 考 量 下 ， 面 試 時 間 不 宜 過 短 ， 但 考 量 經 濟 效 益 ， 一 般 建 議 以 10-20 分 鐘 為 準 。  

（ 二 ） 面 試 類 型 ： 依 上 述 面 試 目 的 之 不 同 有 下 列 不 同 之 設 計 ：  

１ 、 多 位 面 試 委 員 對 一 位 考 生 ： 優 點 是 委 員 有 多 位 ， 成 績 可 以 平 均 ， 且 委 員 全 程 參 與 中 場 沒 有 換 人 較 為 公 平 。 缺 點 是 考 生 人 數 眾 多 時 非 常 耗

時 。  

２ 、 團 體 多 對 多 ： 多 位 委 員 對 多 位 考 生 優 點 是 非 常 經 濟 省 時 ， 是 上 述 多 對 一 的 改 良 ， 缺 點 是 同 場 考 生 回 答 是 會 互 相 影 響 ， 委 員 評 分 時 也 會 對

考 生 相 互 比 較 ， 不 易 作 獨 立 判 斷 。  

３ 、 多 對 一 ， 多 埸 次 ： 設 計 不 同 場 次 以 測 驗 不 同 情 境 或 問 題 ， 考 生 必 須 通 過 好 幾 關 ， 為 較 複 雜 之 設 計 。  

（ 三 ） 為 確 保 考 生 權 益 ， 面 試 方 式 與 目 的 宜 事 先 公 告 或 說 明 。  

三 、 研 擬 面 試 題 目  

（ 一 ） 題 目 需 和 討 論 出 的 面 試 目 的 配 合 ， 亦 即 評 量 某 一 能 力 或 特 質 則 用 同 一 類 （ 題 ） 題 目 。  

（ 二 ） 題 目 設 計 一 般 分 直 述 和 情 境 式 兩 種 。 直 述 問 題 較 為 直 接 簡 單 ， 缺 點 是 不 易 深 入 ； 反 之 ， 情 境 問 題 不 易 設 計 ， 不 過 卻 較 為 複 雜 深 刻 。 題 目 之 後

的 後 續 問 題 多 寡 亦 宜 平 均 。  

四 、 評 分 及 採 計 方 式  

（ 一 ） 評 分 標 準 由 各 系 （ 所 ） 自 訂 。 如 有 考 生 為 面 試 委 員 之 指 導 學 生 ， 該 面 試 委 員 應 迴 避 評 分 。  

（ 二 ） 評 分 時 須 按 照 原 先 試 務 委 員 討 論 過 的 答 題 標 準 、 並 獨 立 判 斷 給 分 。  

（ 三 ） 面 試 委 員 問 問 題 時 應 注 意 溝 通 詢 答 方 式 ， 態 度 舉 止 適 中 ， 面 試 委 員 不 能 過 度 提 示 、 不 表 露 評 斷 、 不 宜 面 試 時 相 互 交 談 。  

（ 四 ） 各 系 （ 所 ） 行 政 人 員 應 重 視 並 適 當 處 理 考 生 之 反 應 。  

 

 

 

 

附 件 四  

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師 請 假 補 課 、 代 課 規 定 及 鐘 點 費 核 計 辦 法  



 87.1.9 八 十 六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三 次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 

88.6.2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議 修 訂 通 過  

一 、  本 辦 法 依 據 教 育 部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一 日 台 (87) 高 ( 二 ) 字 第 八 七 ０ 九 七 七 五 六 號 函 各 校 應 訂 定 教 師 請 假 、 代 課 辦 法 之 規 定 訂 定 。  

二 、 本 校 各 級 專 任 教 師 應 依 教 師 法 及 本 校 聘 約 善 盡 授 課 義 務 ， 如 有 短 期 請 假 ， 應 自 行 補 課 並 事 先 填 具 補 課 說 明 簽 經 主 管 核 准 後 送 課 務 組 備 查 ， 非 有 第 三 條 之

情 況 不 得 延 聘 代 課 教 師 。  

三 、 本 校 專 任 教 師 具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得 經 學 校 之 同 意 商 請 本 校 教 師 代 課 或 由 學 校 延 聘 教 師 代 課 ：  

（ 一 ）  連 續 請 病 假 逾 二 十 一 日 以 上 者 。  

（ 二 ）  娩 假 ： 請 娩 假 、 流 產 假 、 或 併 連 娩 假 之 連 續 產 前 假 者 。  

（ 三 ）  喪 假 ： 連 續 請 喪 假 二 十 日 者 。  

（ 四 ）  連 續 公 差 （ 假 ） ： 二 十 一 日 以 上 者 。  

四 、 代 課 教 師 授 課 鐘 點 費 之 支 給 ， 依 左 列 方 式 辦 理 ：  

（ 一 ）  代 課 教 師 應 優 先 以 校 內 基 本 授 課 時 數 不 足 之 專 任 教 師 充 當 ， 合 計 代 課 時 數 後 其 超 支 時 數 每 週 不 得 超 過 四 小 時 。  

（ 二 ）  如 因 專 業 不 同 ， 得 經 學 校 同 意 延 聘 校 外 合 格 教 師 兼 代 ， 其 鐘 點 費 之 支 付 ， 每 週 以 不 超 過 四 小 時 為 限 。  

（ 三 ）  代 課 教 師 鐘 點 費 比 照 各 級 兼 任 教 師 鐘 點 費 標 準 支 給 。  

五 、 延 聘 代 課 教 師 所 需 代 課 鐘 點 費 由 學 校 年 度 歲 出 人 事 費 支 付 。  

六 、 本 辦 法 經 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及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實 施 ， 修 訂 時 亦 同 。  

 

 

附 件 五  

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聘 請 兼 任 專 家 擔 任 教 學 辦 法  

一 、 為 應 本 校 各 系 所 教 學 需 要 ， 並 參 照 教 育 部 「 大 學 聘 任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擔 任 教 學 辦 法 」 訂 定 本 校 聘 請 兼 任 專 家 擔 任 教 學 辦 法



(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) 。  
二 、 本 辦 法 所 稱 兼 任 專 家 ， 係 指 在 工 業 、 商 業 、 農 業 、 家 事 、 海 事 水 產 、 醫 事 護 理 、 藝 文 、 語 言 、 體 育 等 九 大 專 業 領 域 中 ，

具 有 特 殊 專 業 造 詣 或 成 就 ， 足 以 勝 任 教 學 工 作 者 。  

三 、 比 照 教 授 標 準 支 領 鐘 點 費 之 兼 任 專 家 應 具 下 列 資 格 之 一 ：  

( 一 ) 現 任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之 簡 任 級 或 相 當 簡 任 級 之 主 管 或 首 長 ， 並 曾 從 事 與 應 聘 科 目 性 質 相 關 之 工 作 六 年 以 上 。  

( 二 ) 曾 從 事 與 應 聘 科 目 性 質 相 關 之 專 業 性 工 作 十 五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特 殊 造 詣 或 成 就 者 。  

四 、 比 照 副 教 授 標 準 支 領 鐘 點 費 之 兼 任 專 家 應 具 下 列 資 格 ：  

曾 從 事 與 應 聘 科 目 性 質 相 關 之 專 業 性 工 作 十 二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特 殊 造 詣 或 成 就 者 。  

五 、 比 照 助 理 教 授 標 準 支 領 鐘 點 費 之 兼 任 專 家 應 具 下 列 資 格 ：  

曾 從 事 與 應 聘 科 目 性 質 相 關 之 專 業 性 工 作 九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特 殊 造 詣 或 成 就 者 。  

六 、 比 照 講 師 標 準 支 領 鐘 點 費 之 兼 任 專 家 應 具 下 列 資 格 ：  

曾 從 事 與 應 聘 科 目 性 質 相 關 之 專 業 性 工 作 六 年 以 上 ， 具 有 特 殊 造 詣 或 成 就 者 。  

七 、 兼 任 專 家 之 聘 任 、 聘 期 有 關 事 項 ， 比 照 兼 任 教 師 ， 並 經 系 ( 所 ) 、 院 、 校 三 級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 

八 、 兼 任 專 家 特 殊 造 詣 或 成 就 之 認 定 由 本 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 

九 、 兼 任 專 家 不 辦 理 升 等 及 送 審 ， 其 每 週 授 課 時 數 比 照 兼 任 教 師 之 規 定 ， 並 按 同 級 兼 任 教 師 標 準 支 給 授 課 鐘 點 費 。  

十 、 本 辦 法 經 本 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及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，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 


